
局直学校（单位）2014年度优秀人才津贴考核发放

审  批  表
学校(单位)：       　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报日期：　　年　 月 　日
	姓　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专业技术职务及取得时间
	
	聘用岗位
	

	人才类别
	最高级别称号
	其他人才称号

	
	①
	②
	③
	④

	获得时间
	
	
	
	

	批准文号
	
	
	
	

	通讯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年

度

主

要

工

作

业

绩
	（由优秀人才本人对照相应考核内容，逐项写实）

	年

度

主

要

工

作

业

绩
	

	本人承诺
	  本人对所提交考核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不实或弄虚作假，责任自负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签　名：

	以下两栏内容由学校填写

	民主测评情况
	参加人数
	优秀
	合格
	不合格
	测评负责人

	
	
	
	
	
	

	单位初步

考核意见
	主要评价及初定考核等次：

（盖章）

年  　月 　 日

	教 育 局
审批意见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 　年  　月  　日


注：1.“年度主要工作业绩”栏由优秀人才对照《南通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优秀人才专项奖励考核发放暂行办法》如实填写，同时提供佐证材料复印件（一式一份，单独装订），经学校审核并盖章确认；

    2.各学校（单位）根据考核办法，结合日常表现和民主测评情况，对优秀人才进行初审，并在“单位初步考核意见”栏内拟定主要评价及初定考核等次；
3．本表一式两份（双面打印），市教育局、单位各留一份；审批结果作为发放优秀人才考核津贴的依据。

